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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044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关于四川新

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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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

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

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

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志业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欧阳静波 

 

 

 

 

中国·上海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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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

关规定，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关

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

旅”）与罗江华、李伦及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

界国旅”）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签署《关于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为广之旅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263.60 万元向自然人罗江华、李伦购买四川新

界国旅 51%的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四川新界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 号）。 

广之旅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转让比例 股权转让对价款（万元） 

1 罗江华 46.00% 3,845.60 

2 李伦 5.00% 418.00 

合计 51.00% 4,263.60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情况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收购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完成情况 

2019 年 5 月 24 日，本次交易标的四川新界国旅在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就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事宜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

业执照》，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经完成。本次变更后，广之旅持有四

川新界国旅 51%的股权，四川新界国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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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广之旅与罗江华、李伦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标的公司四川

新界国旅的业绩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罗江华及李伦承诺，四川新界国旅在业绩承诺期承诺的净利润分别为：

2019 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024.10 万元；2020 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254.52 万元；2021 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536.79 万元。上述净利润指

的是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利润的考核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1）各期净利润的考核。若四川新界国旅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实际净

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转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支付业绩补偿，

业绩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

实际净利润数。 

（2）累计净利润的考核。业绩承诺期届满，广之旅对四川新界国旅业绩

承诺期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进行考核。若根据下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为正

值的，转让方除按上述第（1）条进行补偿外，还需以现金支付方式向广之旅

另行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及支付方式如下：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

利润-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19 

至 2021 年度根据上述第（1）条计算的累计已补偿金额。若依据上述公式计

算的补偿金额为负值或 0，则转让方无需另行补偿，且广之旅不退还转让方

按上述第（1）条已补偿部分。 

三、关于业绩承诺期调整的情况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四

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同意将原 2020-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期顺延一年，即转让方罗江华及李伦承诺四川新界国旅于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54.52 万元和 1,536.79

万元；业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按照 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进行考核。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

审议通过上述业绩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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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四川新界国旅 2019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1,063.48 万元。因此，四川新界国旅于 2019 年度已完成了《股

权转让协议》中承诺的业绩。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四川新界国旅原 2020-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

期已顺延至 2021-2022 年度。其 2021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实际完成数 -354.47 

业绩承诺数 1,254.52 

差异 -1,608.99 

五、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鉴于四川新界国旅的主营业务为出入境旅游等业务,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的相关通知，旅游企业的出入境旅游组团业务于 2021 年度仍未恢复。

因此，四川新界国旅的经营业绩受到以上因素的较大影响。 

六、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四川新界国旅未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公司将

综合考虑合同约定、疫情影响以及公司长远发展等因素，尽快与承诺方协商

解决。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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